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杨民三(知)初字第32号

　　原告郑敏杰。

　　被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住所地北京市。

　　法定代表人李晓东，主任。

　　委托代理人许超然。

　　被告上海电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

　　法定代表人郭永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瞿佳。

　　委托代理人裴岚。

　　第三人天津市河西区速捷网络技术服务部，住所地天津市。

　　经营者郑敏杰。

　　原告郑敏杰与被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简称互联网中心)、上海电达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简称电达公司)、第三人天津市河西区速捷网络技术服务部(简称速捷服务部)网

络域名权属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暨第三

人速捷服务部经营者郑敏杰，被告电达公司委托代理人瞿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互联网

中心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敏杰诉称，原告是第三人速捷服务部业主，可以申请注册任何域名。2014年

11月25日、2015年1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工信公开

[2014]143号、[2015]16号均记载shangxiao.cn域名系被告互联网中心报该部备案的cn预留

域名，该部尚未制作或获取关于该域名的“开放备案的资料”。2015年3月18日，工业

和信息化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工信公开[2015]46号仍记载shangxiao.cn域名

系被告互联网中心报该部备案的预留域名，该部尚未制作或获取关于该域名的“取消限

制注册保护的日期及备案的资料”。但该域名于2004年2月11日由被告电达公司注册使

用至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20876号民事判决认为“在社会公众均

不可获得的状态下，任何申请人对该部分域名的申请注册行为都不能产生优先效力

”，故原告认为在不能产生优先效力的情况下注册的域名，均是不公正、不公平的。

2014年6月1日，原告向被告互联网中心投诉邮箱发出电子邮件，要求注销非法注册的

shangxiao.cn域名，同时申请由原告注册，但未得到回复。两被告损害了原告平等注册

域名的权益，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被告互联网中心注销shangxiao.cn域名；2、被告

互联网中心给予原告shangxiao.cn域名；3、被告互联网中心、电达公司承担原告合理开

支人民币600元。

　　被告互联网中心辩称，被告互联网中心系原信息产业部，现更名为工业和信息化部

，批准的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并不直接接受用户域名注册申请，与原告不存在民事法律

关系。

　　被告电达公司辩称，shangxiao.cn域名于2004年2月由上海诚智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注册，被告电达公司于2012年1月12日受让取得，该域名自注册起即由关联单位上海

商业学校作为官网使用，该校简称拼音为shangxiao，涉案域名由该校使用已经得到广泛

认可。被告电达公司通过合法手续注册、使用涉案域名，每年支付年费，并无不当，原

告所谓合理开支也并不存在，要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第三人速捷服务部述称，同意原告诉讼请求，认可原告事实陈述。

　　经审理查明，被告互联网中心是我国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和域名根服务器运行机构

，负责运行和管理国家顶级域名.cn、中文域名系统。我国对域名注册申请的相关规定

有：《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域名注册服务遵循“先申请先注册

”原则；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域名注册申请者应当提交真实、准确、完整的域名注册

信息，并与域名注册服务机构签订用户注册协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注册实

施细则》第十五条规定申请注册域名时，应向域名注册服务机构提交申请者的身份证明

、域名注册者联系人的身份证明、互联网中心要求提交的其他书面材料，域名注册服务

机构应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实，检验合格后的一个工作日内将

上述书面材料递交至互联网中心；第十六条规定申请注册域名时，申请者应当书面形式

或电子形式向域名注册服务机构提交申请注册的域名、域名主域名服务器和辅域名服务

器的主机名以及IP地址、域名注册年限、自然人申请者的姓名、通信地址、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等信息；第十八条规定互联网中心收到第一次有效注册申请的日期为申请日等

。

　　2004年2月11日，shangxiao.cn域名由上海诚智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2012年

6月20日至今，该域名注册人登记为被告电达公司。

　　第三人速捷服务部系个体工商户，设立于2009年12月11日，经营者为原告郑敏杰

，经营范围为：计算机网络技术服务(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执行)(涉及行

业审批的经营项目及有效期限均以许可证或资质证为准)。2014年6月1日，发件人

XXXXXXXX〈XXXXXXXX＠qq.com〉向收件人supervise〈supervise＠cnnic.cn〉发送邮件

一封，内容为：“按照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与贵中心的答辩，在社会公从均不可注册

的情况下，这些人注册以下域名是非法的。要求注销这些域名，天津河西速捷网络技术

服务部提出注册申请。”该份邮件附已注册域名39个，其中序位第30为shangxiao.cn域名

。

　　审理中，原告郑敏杰于2015年8月11日庭审中又称，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15年4月

10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工信公开[2015]65号，shangxiao.cn域名已于

2003年7月17日全面开放，故涉案域名注册系合法的。对于工信部出文矛盾，由法院认

定，原告仍坚持诉讼请求。

　　另查明，2013年12月20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海民初字第20876号民

事判决，针对该案原告顾正文未经申请直接要求法院予其注册正处于未开放域名的诉讼

请求，该院作出如下认定“在社会公众均不可获得的状态下，任何申请人对该部分域名

的申请注册行为都不能产生优先效力。即使互联网中心嗣后放开涉案域名申请注册，径

行判决顾正文注册该部分域名亦必然损害相关公众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权”，同时认为

“顾正文如欲注册涉案域名，亦应在其(互联网中心)开放注册之后遵循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重新申请，互联网中心亦应对其申请是否符合相关规定重新审查”。

　　本院认为，原告郑敏杰虽就shangxiao.cn域名起诉被告互联网中心、电达公司来院

，提起网络域名权属纠纷诉讼，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两被告侵犯了其就涉案域名所享有的

合法有效民事权益。首先，原告就涉案域名其已主张一节，举证2014年6月1日QQ邮件

一封，根据该封邮件文字记载，陈述主体为第三人而非原告，内容亦不具备域名注册申

请要件，也并非向域名注册服务机构提出，supervise〈supervise＠cnnic.cn〉系被告互联

网中心投诉邮箱。故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已按照域名注册办法向有权受理机构递交符合

域名申请条件的涉案域名注册申请。原告或者第三人对于互联网中心处理该次投诉不满

意，可以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向有权机构申诉。其次

，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域名与其已持有的商标、域名等权利相关，也没有证据证明原

告对于涉案域名相对于其他自然人、法人、组织具有更紧密联系，或者享有更高权利。

另，原告自认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15年4月10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

，工信公开[2015]65号，其确认涉案域名系合法注册，但仍坚持诉讼，属于滥用诉权。

综上，本院对原告诉讼请求均予驳回。

　　被告互联网中心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视为放弃行使答辩等诉讼权利

，本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

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郑敏杰要求被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注销shangxiao.cn域名的诉讼

请求；

　　二、驳回原告郑敏杰要求被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给予其shangxiao.cn域名的诉

讼请求；

　　三、驳回原告郑敏杰要求被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上海电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承担其开支人民币600元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郑敏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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